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《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》、《中

医药继续教育登记办法》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

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4_B8_AD_E5_c80_315948.htm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关于印发《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》、《中医药继续教育登记

办法》的通知(国中医药发〔2006〕63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卫生厅局、中医药管理局，局各直属单位： 为加强对中医

药继续教育管理，使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新时期

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，现将我局修订的《中医药继续教育

规定》《中医药继续教育登记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附件：1．《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》 2．

《中医药继续教育登记办法》 二○○六年十一月三日 附件1

中医药继续教育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继承和发展中医药

学，提高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素质，推动中医药继续教育工

作，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

医师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》、《全国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》等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中医药

继续教育是继承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重要举措，是中医药

专业技术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。中医药继续教育应当适应中

医药事业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，面向现代化，面向世界，

面向未来。 第三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的任务是使中医药专业技

术人员保持高尚的职业道德，继承、增新、补充、拓展专业

知识和技能，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。 第四条 中

医药继续教育的对象是从事中医药专业技术工作的中医药专

业技术人员。 第五条 参加和接受继续教育是中医药专业技术



人员的权利和义务。第二章 管理与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